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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之位有擔當有能力者居之

距離特首選舉
提名截止不到兩
周，選舉氣氛日
漸濃厚。各位參
選人陸續公佈政
綱，競選工程如
火如荼展開。特

首選舉「選人品、選能力、選理
念」，作為工商界人士，本人想
談談對下任特首的期望。
中央提出「愛國愛港、有管治能
力、中央信任、港人支持」的四標
準，是特首的最重要前提。參選
人林鄭月娥無疑是最適合的人
選。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這是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保持香
港繁榮穩定的基石。林鄭自2007
年加入問責團隊以來，特別是在擔
任政務司司長之後，在包括政改等
多項議題上，都能與中央保持良好
溝通，同時兼顧香港利益。若林
鄭成功當選，中央的信任，將是
特區管治團隊的寶貴財富。
特首要對中央及香港700萬人負
責，工作更加複雜，需要兼顧社會各
界利益和公平公正原則。因此，在選

擇特首的時候，我們最重視的特質是
有擔當。我們需要的是一位為國家、
為香港奮鬥的「政治家」，而不是投
機取巧的「政客」。
要考察一名候選人有擔當，需要考

察三個因素：過往履歷、參選原因，
以及政綱理念。林鄭加入政府30多
年，歷任副庫務司、社會福利署署
長、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發展局局
長、政務司司長等職務，具有豐富的
管治經驗，更因擅長處理棘手問題，
贏得「好打得」的稱號。
林鄭原本計劃在2012年退休，

後來出於需要，改變初衷出任政務
司司長。今年初，在特首梁振英宣
佈不競逐連任的情況下，林鄭再次
決定爭取再為香港市民服務。這份
勇氣、擔當和為香港服務的精神，
讓人欽佩！
在政綱方面，林鄭或許不是「最
大膽」、「最討好」的那一位，但
30年積累「言出必行」的口碑，堅
守原則的做人準則，更讓我們有理
由相信，林鄭若成功當選，會盡最
大努力兌現競選承諾。

要突破香港面臨的矛盾和困難，
歸根究底還是要靠發展。 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曾指出，謀
發展是香港的首務，唯有推動香港
不斷發展，方能為市民提供向上流
動的機會，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深
層次矛盾。
林鄭在競選分享大會上提出對

「政府新角色」的定位，未來政府
不僅要做好公共服務提供者、監管
者，應更努力成為促進者及推動
者，為百業拆牆鬆綁，利便營商。
在她公佈的政綱中，也表示將適度
調整稅制，減輕中小企業的稅務負
擔，同時，為推動創新科技企業研
發，提供額外稅務扣減，鼓勵創新
發展。
對於商界來說，這是積極信號，

反映林鄭充分認同和相信商界在香
港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在香港
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要保持長期繁榮穩定，與內

地保持更緊密合作至關重要。我們
堅信林鄭月娥有能力、有擔當、敢
負責，一定能帶領香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造福港人。

司法天秤失衡 法律公義未彰

將今次七警判刑結果跟旺角暴亂判刑相比，對比不
可謂不鮮明。警方在旺角暴亂期間拘捕約90人，只有
約50人被起訴，當中僅6人被定罪，而且刑罰輕微，
即使被判入獄也不過數月而已。其中一名旺角暴亂參
與者被控襲擊傷人罪，案情指他用磚頭擲向警員，令
警員膝蓋受傷，法庭判他18個月感化令。同一條控罪
有截然不同的判刑結果，有人判監，有人不用坐牢，
難道這就是香港引以自豪的司法制度？
認識一些警察朋友心灰意冷說：「我們很多同事

投身警察都是抱着一顆維持治安、擁有正義感及使
命感的心，絕對不是法官判決說是因為高薪厚職，
這完全是對執法人員的人格侮辱及謀殺。」原來做
警察是要擁有異於常人的好脾氣及超級體能：除維
持秩序、治安時隨時隨地連續執行工作18小時外，
更要承受違法暴徒不停問候娘親，受磚頭、雜物攻
擊……更要承擔被污穢骯髒物淋身而不能有脾氣、
不能還手。
我們都有父母生出來，也有尊嚴及底線，我們不
是蓄意共同謀害他人，只是忍無可忍。你們可以不
念我們多年努力維持社會秩序，投訴我們的忍耐能
力低，要求內部處分或革走，但絕對不應滅絕我們
的人生。
在此敢問，是否因為「佔中」、旺角暴亂時，警察團

隊團結不畏艱辛維持秩序、治安，挫敗反對派的陰謀，
故今天被人清算，難道這就是香港人的公平、公義？

為什麼香港法官才可以有尊嚴？坐在冷氣間接受終
身制的高薪厚職，接受全方位保障、保護，包括任何
小小的侮辱性字眼及行為皆可以對侵犯者進行刑事檢
控；而作為前線的執法人員，每每在執法過程中被嚴
重侮辱、暴力攻擊，卻完全沒有保障，更要擁有異於
常人的克制能力，否則一定會遭刑事調查、起訴，判
刑更是違法暴徒的10倍，難道這就是香港引以為榮的
司法公平、公義及公理？
記得當年包致金法官的姪女一次又一次醉酒後打警

察，卻一次又一次被法庭「包容」，律師、醫生、則
師、會計師，包括問責官員都設有懲罰機制，但法官
判案手法、標準卻沒有制衡的懲罰機制，難道這就是
香港的民主、自由、公平、公義及公理？
一方面，香港司法至高無上，不管判決是否公平都

不容質疑；另一方面，法律面前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
平等，法律的公理、公平、公義究竟何在？
警員為維持秩序、維護政府尊嚴，付出沉重代價，

萬一「佔中」或類似旺角暴亂的大型治安事件重演，
還能指望警方繼續盡忠職守嗎？有警員私下慨嘆，下
次再有大型亂事發生，只會「東邊來，西邊走」，以
免惹上麻煩。今次判決對警隊傷害之大，不言而喻。
萬一這種意興闌珊的心態成為警隊主流，香港治安勢
必崩潰，香港勢必由天堂變成地獄，或許這正正是反
對派及外部勢力的渴望，這才是「佔中」、旺角暴亂
三部曲的完結篇。

2月10日，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在北京召
開。針對市場關注的新股發行節奏問題，證監會主席
劉士余表示，用2-3年時間解決IPO堰塞湖。春節假
期過後的第一周，新股發行數量是8隻，而進入第二
周，截至日前，只是安排了15日的2隻新股發行，緊
隨其後的，則是2月21日才有新股可以申購。從新股
發行速度上來看，IPO確實是在大減速了。那麼，這
真的意味着未來2-3年新股發行真的會大減速嗎？這
種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劉士余主席表示用2-3年時間解

決IPO堰塞湖，但也就是在這次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
會議上，劉主席也明確表示，股指穩定和融資力度不能
對立，沒有IPO數量的提升，資本市場一些醜惡現象難
以從根本上解決，數量上了，殼的價格不就下來了嗎，
還炒殼嗎？這表明，劉主席還是主張提升IPO數量的，
因此，新股發行的數量不可能大幅減少。
當下，IPO堰塞湖不光是存量的721家，不僅如

此，在未來的2-3年裡還會有增量公司加入到IPO的

排隊隊列當中，這些增量公司數量可能比721家存量
公司的數量還要多，這樣下來，2-3年之後，雖然存量
IPO堰塞湖問題解決了，但是，由增量IPO形成新的
堰塞湖問題卻無法得到解決。而增量IPO堰塞湖問題
的形成，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IPO扶貧政策的實施。
2016年9月9日，證監會發佈了《中國證監會關於發
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以
下簡稱《意見》）。根據該《意見》的規定，在實行
IPO扶貧之後，全國592個貧困縣當中每3個縣出現1
個公司排隊IPO的可能性是大概率存在的。而且，根
據《意見》規定，貧困縣企業首發申請IPO實行「即
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由IPO政策扶貧所導致的
增量IPO數量絕非小數。因此，根據劉主席表示用2-3
年時間解決IPO堰塞湖的說法來認定IPO大減速的說
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
春節假過後股市開市以來，之所以市場的抽血效應

減弱，行情持續趨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進入了「兩
會行情」的周期，只是，這個周期時間不會太長。

新股發行大減速 不宜高興太早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林鄭的教育理念別具特色

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2月13日有關教育的闡述，雖
屬初步的構思，但已獲得社會正面的回應，尤其是教
育界，普遍予以好評。
筆者認為，這個構思具有如下的特色：
（一）首次將教育列為特區政府施政的三大要點之

一，顯示林鄭真正重視教育問題。（二）提出每年增加
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而非一次過撥款，顯示她對教
育的持續發展有深刻的認識。（三）作出的決斷快而
準。其中有關訂定幼師薪級表和增加班師比率是教師們
渴望已久的老大難問題，林鄭能明確地作出承諾，如此
爽脆利落，怎能不受歡迎？（四）尊重教育界人士的意
見。在提出這個教育設想之前，林鄭曾聽取過多位關注
教育問題的人士的意見，因而能夠提出中肯的見解。
（五）對教育投入，有感情。她對教師工作超負荷所引

起的苦悶和不安感同身受，為此自覺承擔重任。
香港教育有較為完整的管理制度，又有一支受過專

業訓練的教師隊伍，加上香港作為國際性都市的優越
條件，容易吸納境外先進教育的經驗，從而構造獨特
的優質教育。然而由於歷屆政府沒有正視教育存在的
缺陷，教育政策又多變，師生難以適從。過去雖然有
過兩次對教育的全面檢視，但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
鍵，未能在教育基本理念上取得教育同工的共識。林
鄭認為，全面檢視教育要注重理念和政策方面，這是
有的放矢。目前由於各持份者意見紛紜，社會競爭又
很激烈，要突破應試教育的束縛，並非易事，這需要
對香港教育有深刻的認識，還要敢於推陳出新，有所
突破。人們期望下屆政府能在林鄭領導下作出貢獻，
使校園面貌煥然一新。

桂 松 資深教育工作者

高瑩樂

七警被判罪成和全部入獄兩年，引起
香港社會普遍譁然。根據各大媒體的相
關報道，主流民意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
是相當的理智：一分為二，對七警行為
的定罪，並無太大異議；但對七警的量
刑，卻大為不忿，特別是與曾健超淋尿
的量刑，以及之前大量「佔中」期間違
法行為的定罪量刑作兩相對比，可謂天
淵之別。尤其是似乎有不少法官、裁判
官在審理「佔中」違法行為所下的判詞
中，對「佔領者」各種暴力程度甚高的
行為，作出所謂的「源於良好意圖」、
「不是為了私利」等等減刑理由，反之
在七警案中卻猛烈責備七警，更判下入
獄兩年的重刑，彼此高低輕重之別，令

公眾難以感覺這是公正、公道的量刑審
判。因此，撇開帶情緒化的道德憤慨，
冷靜地看待這類案件所帶出來的議題，
至少有兩個：

七警案量刑存在爭議
第一是在對暴力行為進行量刑時，加

入上述充滿「春秋大義式原情定過、赦
事誅意」的減刑理由，變相相當於把法
官個人的政治性判斷加諸到司法審判的
考慮因素中去(憑什麼覺得暴力襲警者
就一定是出於良好意圖而非私利？)，
這樣是否合乎當代法理和社會民意？
（註：引號內文句，本意指不問行為本
身，只看行為動機來定罪，語出《後漢

書．霍諝傳》，即使在古代也是備受爭
議，況乎今天。）
第二是量刑的輕重標準問題，淋尿判

入獄5周和七警判入獄兩年、扔磚頭者
判感化令和扔雞蛋者入獄等等，眾多的
情節輕重與判刑輕重不對稱的案例比
較，已經廣泛在網絡和市民之間傳播。
香港的法治公義，並不僅僅存在於法例
和案例的文本上，而是立足於社會公眾
見得到和常識(common sense)判斷的基
礎上。
既是如此，現在的法治運作，是不是

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化呢？
有市民用遊行示威來表達對七警案判

決的不滿，這完全可以，畢竟這是言論
自由。但是，各方都要抵受住「用群眾
運動來向上訴庭法官施壓」的誘惑心
理。因為如果真的施壓成功，等於開了
用社運干預司法的先河。己可用，彼亦
可用。從微觀事件上看，曾健超用淋尿
來刺激警察犯錯；可天知道從宏觀形勢
上，是不是也有不明勢力正誘使建制陣
營做出足以瓦解香港法治的顛覆性錯
誤？

用法治方法解決法治運作的紕漏

如果真的認為有些法官在一系列案件
的量刑標準不公正，那麼合乎法治和理
性的做法，應該責成律政司及其轄下的
法律改革委員會，研究近年英美和英聯
邦國家是如何進行相關的法律改革，例
如是不是應該制訂更為明確的關於規範
量刑標準、減少法官主觀隨意的成文法
條或者量刑指引，然後向特區政府提交
報告，最後廣泛游說立法會，至少能在
建制議員們支持下將之立法通過，從而
真正從合乎法治和憲制程序的途徑，用
法治的方法來解決法治運作中可能存在
的紕漏。
作為普通法發源地的英國，在刑事訴

訟的量刑問題上一樣面臨許多類似於今
天香港的指責，包括量刑舉證（定罪和
量刑是兩個不同的過程）、量刑考慮因
素、輕重標準等。在1950年代末，英
國成立Streatfield委員會，研究包括量
刑在內的所有刑事法庭事務。委員會的
最後報告承認，量刑不一致在當時普遍
存在，首次建議應該制定一部守則
（handbook）去規範量刑。這正式開
啟了作為普通法母國的英格蘭的量刑規
範化歷程。1998年，英國議會成立量

刑諮詢委員會(SAP)。
在2003和2009年先後
修訂的《刑事審判法
Criminal Justice Ac》
中規定，官方成立量刑
指導委員會(SGC)，後
改為量刑委員會(SC)，
與原本就有權對下級法
庭頒佈帶約束力之量刑指引的上訴法
庭，聯合發佈量刑政策指引，在司法實
踐中對各級法庭的刑事訴訟進行量刑指
導。
這種量刑規範化的機制，在英美西方

國家已經成為促進法治進一步完善化的
重要元素，為什麼香港在這方面近乎空
白？目前香港的量刑指引幾乎僅有上訴
庭因應不同罪案頒下的判刑指引，並無
上述英國式的量刑委員會，甚至連這方
面的啟蒙意識也近乎空白。說到底，香
港社會對法治的推崇，類似一種「法治
方面的歷史終結論」，是一種靜態的法
治觀，當下的法治運作就是最好的，不
可質疑的，變成一種對任何司法行為作
逃避理性式的盲目信奉，那就更別提進
一步改革完善了。

趁着當下的契機，不妨適當引入有關英國和西方量刑規範化改

革的公共討論，讓香港社會明了自己在法治發展完善方面的滯

後，既可以啟蒙大眾，也有助於治治某些香港人自以為是的法治

傲慢心態。一言蔽之，應該用法治的辦法來完善法治，而不是用

政治（行動）的方式。借鑒「洋人」的做法，現在還是一種比較

有效的管治策略，至少在相當一個時期之內。

鄧飛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用法治的方式解決法治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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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云 時事評論員

置業階梯為誰帶來希望

參選人
之一林鄭
月娥的政

綱在千呼萬喚之下，終於現身。林
太的政綱自然備受各方重視，一邊
廂其支持者固然對其抱着高期望，
希望看看其打算如何在未來幾年處
理一些重要的民生問題；另一邊廂
的攻擊者則是要挑剔當中的漏洞，
再肆意攻擊。所以，這份政綱既要
別出心裁，也要格外謹慎。
政綱公佈當天，我們見到的是
一份「簡單版」。它的「官方」
名字是《與你同行：政綱「第二
步」》，再附以幾個小題︰教育
新資源、稅務新方向、置業新希
望。在這三個題目中，「置業」
問題必定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坦
白說，即使現屆政府已「寸土必
爭」地覓地建屋，但房屋供應始
終落後多年，再加上外部宏觀經
濟的影響，以及內部社會的壓
力，過去幾年的樓價升幅，確實
令一般想置業的市民感到「絕
望」。林太這次提出「希望」，
似乎有點大膽。這個新「希
望」，究竟如何做到？
林太給出的解釋「重新建立置業
階梯，為不同收入的家庭提供置業
安居的機會」。具體的措施包括增
加「綠置居」的供應，讓經濟條件
較佳的公屋租戶購買；在居屋之
上，則加設讓中產家庭以可負擔的
「港人首置上車盤」。
「置業階梯」其實並不是新事
物。早在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執

政期間，已有房屋階梯的概念。當
年除了公屋、居屋外，更有夾心階
層資助房屋，以讓不同社會階層的
人都可以踏上置業安居之路。然
而，後來因為香港經濟出了狀況，
資助置業政策備受質疑及攻擊，最
後政策大轉向，政府大幅減少在置
業範疇的參與。其後，房屋階梯斷
裂，未及修補，演變成今日上車難
於登天的局面。
如今，林太提出的「重建」置業
階梯，既有董生當年協助市民置業
的良好意願，亦汲取了經驗，按照
現時的情況，作出調整。筆者認
為，新置業階梯，表面上固然是為
打算置業的人(包括林太口中的「年
輕夫婦例子」)提供更多的置業機
會，但給予希望的，還有一班不求
置業，但求安居的基層市民。
大家經常聽到所謂公屋「三年上

樓」。具體來說，這是房委會定下的
政策目標，是指一般申請者(即家庭和
長者)首次編配單位的平均時間為三
年，而這目標並不適用於配額及計分
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遺憾
的是，這個目標現已達成不了。根據
最新數據，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
間為4.7年，截至2016年12月底，公
屋輪候冊上已累積了約148,800宗一
般公屋申請，以及約133,500宗配額
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這些
社會上最基層的市民在等待上樓期
間，只能捱貴租、住劏房、甚至籠
屋，情況堪憂。
要加快上樓速度，除了增加新建
公屋的供應外，另一個主要途徑就

是加快公屋流轉。對於一些公屋住
戶而言，多年的廉價租金使其累積
了一些本錢。這些公屋住戶為了提
升家人的生活質素，也有置業的意
願。然而，目前私人市場樓價高
企，根本非其可以負擔，而居屋定
價與私人市場掛鈎，也水漲船高。
這種情況令這些公屋住戶累積了一
定的購買力，但未能找到合適的單
位，而另一些輪候冊上的家庭卻要
排長龍。
為拆解公屋「難出難入」的困
局，現任特首梁振英早在2015年
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由香港房屋委
員會選擇合適的興建中的公屋項
目，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給綠表申
請者，定價比傳統出售的居者有其
屋計劃單位低廉。這個「綠表置居
先導計劃」即是「綠置居」的前
身，首批共857個單位亦於2016年
10月展開預售。如今林太的政綱正
式將「綠置居」納入房屋政策，並
增加供應，相信未來公屋流轉的速
度可以進一步加快，為排隊等上樓
的基層市民帶來希望。
還記得林太當初說了一句「穩中

求變的政策可否得以延續」，即被
人上綱上線，成為近月的攻擊主
軸。如今看來，林太的確是延續了
本屆政府的政策。更重要的是，這
種延續，並不如其他參選人般提出
簡單而虛無的數字(如6成人住公營
房屋)，而是在現在基礎上，提出一
套明確可行的方案。這種延續，似
乎更能真正為香港帶來真正的改
變，真正的希望。

──也論七警和違法「佔中」者的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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